臺南市立文化中心99年度義務服務人員甄選簡章

一、主    旨：滿足民眾參與文化服務需求，擴大文化推展參與層面，充實服務人力陣容提高服務品質。
二、應徵資格：高中以上畢業，熱心公益且對藝文活動具興趣者。
三、登記時間：凡合於上項資格者，自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前，請將報名表及自傳（含家世、學經歷等２００字至３００字為宜）填妥後，併同學歷證件影本、兩吋半身照片兩張，逕送文化中心國際廳服務台（或寄至：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32號，表演藝術課收）。
四、甄選名額：演藝廳（劇場）服務：12名。
五、甄選程序：學經歷與自傳審查合格後通知面試。（另行通知）

六、講    習：環境介紹、義務服務隊組織職掌、服務規約及文化藝術鑑賞等。

七、試    用：講習後發聘前，見習試用三個月。

八、授    證：試用期滿，經考核合格者頒發聘書。

九、附    則：本簡章與報名表請至本中心網站下載或本中心服務台索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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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應徵組別
	□演藝廳(劇場)服務



	備  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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